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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第 119號法律公告

《2009年空氣污染管制 (指明工序 )
(修訂 )規例》

(由環境局局長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(第 311章 )
第 43條在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訂立 )

1. 生效日期

 本規例自 2009年 10月 1日起實施。

2. 釋義

 《空氣污染管制 (指明工序 )規例》(第 311章，附屬法例 F)第 2條現予修訂，在
“合資格工程師”的定義中，在 “化學、”之後加入 “環境、”。

環境局局長
邱騰華

2009年 5月 29日

註  釋

 本規例修訂《空氣污染管制 (指明工序 )規例》(第 311章，附屬法例 F)中 “合資
格工程師”的定義，使其包括屬於環境工程界別的註冊專業工程師。


